
附录  

 

个案一：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八时三十分至九时三十分在电

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翡翠台播放的电视节目《跳跃飞腾 TVB迈

向 50周年》  

 

一名公众人士投诉上述节目第四部分频密地播放一项「 over-the-top」

电视节目服务（该OTT服务）将提供的节目的精华片段，干扰观赏

趣味。  

 

通讯事务管理局 (通讯局 )的调查结果  

 

通讯局按照既定程序，详细考虑了投诉个案的细节及无线的陈述。

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以下各点：  

 

个案的细节  

 

(a)  被投诉的节目是一个一小时的现场直播综合表演，除播出无线

的台庆亮灯仪式外，亦介绍了在无线台庆月期间，无线的本地

免费电视节目（免费电视）服务将播放的新节目；  

 

(b) 节目第四部分开始时，有一个长约两分钟的环节，介绍该 OTT

服务提供的数个新节目。在环节的引言部分，一位节目主持形

容该新推出的 OTT 服务非常成功，并表示用户数目在六个月内

已达一百万。其他主持接着表示，为了庆祝无线迈向 50 周年，

该 OTT 服务已准备了一连串精彩节目，当中包括最新的综艺及

资讯节目和日韩剧集等。节目随即播放一段辑录了一个内地饮

食真人秀和六套日韩剧集的精华片段的预告片。该等节目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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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将会在该 OTT 服务的点播服务供用户订购。各节目的精华片

段均以一固定画面结束，其上显示节目的名称和可在该 OTT

服务的点播服务订购的时间，旁白亦同样提及节目可供订购的

时间；   

 

(c)  有关环节曾四次提及该 OTT 服务的名称。预告片的开首和结尾

均展示该服务的标志，并同时提及该服务的名称和一些关于其

节目的宣传语句；  

 

(d) 该 OTT 服务提供大量并没有在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提供的录

像节目及专题频道。这项服务由另一家公司电视广播互联网有

限公司（一家附属无线的子公司）提供；以及  

 

(e) 无线否认违规，并表示有关节目为无线的台庆节目，简介该

OTT 服务配合节目的内容需要。无线亦指该 OTT 服务是无线

服务整体的一部分，对该 OTT 服务的提述应被视为根据《电视

通用业务守则  — 广告标准》（《电视广告守则》）第 2 章第

2 段所指的宣传无线及／或其节目服务的材料。  

 

《电视通用业务守则  —  节目标准》（《电视节目守则》）中

的相关条文  

 

(a)  第 11章第 1段  — 禁止电视节目中的间接宣传，即不得在电视

节目中无意间或蓄意地把节目材料与广告材料混合或加插广告

材料；  

 

(b) 第 11章第 3段  — 任何节目都不得过分突出属于商业性质的产

品、服务、商标、牌子或标识，以致造成等同广告的效果。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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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上述物品，必须基于节目的编辑需要，又或只是以附带形

式出现；以及  

 

《电视广告守则》中的相关条文  

 

(a)  第 2章第 2(c)段  —  本守则中所指的广告或广告材料并不包括

持牌人的电视台及／或节目服务的宣传材料。  

 

通讯局的审议  

 

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后，认为：  

 

(a) 被投诉的节目主要介绍和宣传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在无线台庆

月将会播放的一些新节目，本质上是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的节

目巡礼；  

 

(b) 该 OTT 服务由另一家公司电视广播互联网有限公司提供，亦非

《广播条例》（第 562 章）下的领牌服务。虽然该 OTT 服务播

放的部分节目亦有在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播放，但其大部分节

目均没有在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播放，而该 OTT 服务提供的大

多数节目都是拟供或可供用户付费收看。基于以上所述，通讯

局认为该 OTT 服务和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是分别由不同公司

提供的不同服务。该 OTT 服务的宣传并不构成无线于《广播条

例》下的领牌电视台和节目服务的宣传，因此不可根据《电视

广告守则》第 2 章第 2(c)段所指不包括在「广告」或「广告材

料」释义的范围内；  

 

(c)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该 OTT 服务没有被识别为节目的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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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议被投诉的节目内有关该 OTT 服务的环节时，应考虑无线

是否已遵从《电视节目守则》中规管间接宣传和过分突出商品

的条文；  

 

(d) 通讯局察悉，在有关的一小时节目巡礼中有长约两分钟的环节

介绍该 OTT 服务。该环节的引言和介绍该 OTT 服务的预告片

均称赞该 OTT 服务在过去六个月取得的增长及成绩，以及介绍

该 OTT 服务的点播服务已经或将会提供予用户订购的数个新

节目。该等语句具宣传性质。该环节四次提及该 OTT 服务的名

称，预告片的开首和结尾均展示该服务的标志，并同时提及该

服务的名称和一些关于其节目的宣传语句。除了引言指有关

OTT 服务已准备一连串精彩节目庆祝无线迈向五十周年外，节

目并没有提及该 OTT 服务播放的节目（但没有在无线的免费电

视服务播放）与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的关连；以及  

 

(e) 通讯局认为以上对该 OTT 服务的提述（包括其产品／服务、名

称及标志）过分突出该 OTT 服务，以致造成等同广告的效果，

而该等提述并非明显配合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的节目巡礼的编

辑需要，亦非以附带形式出现，因此违反了《电视节目守则》

第 11 章第 3 段。通讯局亦认为在该节目中把节目材料与广告材

料混合或加插广告材料，违反了《电视节目守则》第 11 章第 1

段。  

 

 

裁决   

 

经审慎考虑个案的具体事实及情况，包括违规的严重程度，以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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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违反规管间接宣传的相关条文的记录，通讯局决定向无线发出严

重警告，促请它严格遵守《电视节目守则》的相关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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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二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日晚上八时三十分至九时三十分在无

线翡翠台播放的电视节目《 2017 TVB 节目巡礼星光晚宴》  

 

两名公众人士投诉该节目宣传一项 OTT 服务逾三分钟，但该 OTT 服

务没有被识别为节目的赞助商。投诉亦指该节目频密地展示该 OTT

服务的标志和提及其新功能，明显地推广该 OTT 服务，等同间接宣

传。  

 

 

通讯局的调查结果  

 

通讯局按照既定程序，详细考虑了投诉个案的细节及无线的陈述。

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以下各点：   

 

个案的细节  

 

(a) 被投诉的节目是一个一小时节目，介绍无线将推出的节目。该

节目主要播出将于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各条频道播放的各类

节目的预告片，以及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举行的无线节

目巡礼的精华片段；  

 

(b) 在播放两段介绍无线 J2及 J5频道的短片后，两名节目主持（该

OTT服务的吉祥物站在二人中间）表示该OTT服务大受观众欢

迎，并提及该OTT服务所提供的频道数目及节目时数。他们亦

提到该OTT服务播放无线的制作和日韩剧集；  

 

(c) 在这项介绍后，节目播放了该OTT服务的预告片。该预告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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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顾该OTT服务自二零一六年四月推出以来的概况，并特别

提及其用户数目、二零一六年八月转播里约奥运会，以及一项

提供无线五条免费电视频道的直播及录像重温的服务已成为

该OTT服务的一个服务专区。预告片接着介绍该OTT服务将推

出名为「戏曲台」的新频道，以及将在二零一七年提供的戏剧

节目及体育赛事。预告片亦介绍了该OTT服务的新特点，例如

互动领域、漫游服务及下载功能。预告片以隐晦地邀请观众使

用该OTT服务的旁白作结。整个环节（包括主持的对话及预告

片）为时四分二十秒；  

 

(d) 有关环节提及该OTT服务的名称十五次，而其标志在预告片中

清楚显示七次。该OTT服务没有被识别为该节目的赞助商；以

及  

 

(e) 该OTT服务提供大量并没有在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提供的录像

节目及专题频道。这项服务由另一家公司电视广播互联网有限

公司（一家附属无线的子公司）提供；以及  

 

 

(f) 无线否认违规，并表示在该电视台的节目巡礼中简介该OTT服

务配合节目的内容需要。无线亦指称该OTT服务是无线服务整

体的一部分，对该OTT服务的提述应被视为根据《电视广告守

则》第 2章第2段所指的宣传无线及／或其节目服务的材料。      

  

《电视节目守则》中的相关条文  

 

(a)  第 11章第 1段―禁止电视节目中的间接宣传，即不得在电视节



-  8  - 

目中无意间或蓄意地把节目材料与广告材料混合或加插广告

材料；   

 

(b) 第 11章第 3段―任何节目都不得过分突出属于商业性质的产品、

服务、商标、牌子或标识，以致造成等同广告的效果。凡提及

上述物品，必须基于节目的编辑需要，又或只是以附带形式出

现；以及  

 

《电视广告守则》中的相关条文  

 

(a)  第 2章第 2(c)段―本守则中所指的广告或广告材料并不包括持

牌人的电视台及／或节目服务的宣传材料。  

 

 

通讯局的审议  

 

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后，认为：  

 

(a)  被投诉的节目是一个节目巡礼，用以介绍将于无线的免费电视

频道播放的节目；  

 

(b) 该OTT服务由另一家公司电视广播互联网有限公司提供，亦非

《广播条例》下的领牌服务。虽然该OTT服务播放的部分节目

亦有在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播放，但其大部分节目均没有在无

线的免费电视服务播放，而该OTT服务提供的大多数节目都是

拟供或可供用户付费收看。基于以上所述，通讯局认为该OTT

服务和无线的免费电视服务是分别由不同公司提供的不同服务。

该OTT服务的宣传并不构成无线于《广播条例》下的领牌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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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节目服务的宣传，因此不可根据《电视广告守则》第 2章第

2(c)段所指不包括在「广告」或「广告材料」释义的范围内；  

 

(c)  鉴于该OTT服务没有被识别为节目的赞助商，在审议被投诉的

节目内有关该OTT服务的环节时，应考虑无线是否已遵从《电

视节目守则》中规管间接宣传和过分突出商品的条文；  

 

(d) 通讯局察悉，在该一小时节目巡礼中有一段长约四分二十秒的

环节介绍该OTT服务。两名节目主持人的对话和介绍该 OTT服

务的预告片均称赞该OTT服务自二零一六年四月推出以来取得

的增长和成绩。该等语句具宣传性质。该预告片介绍和描述该

OTT服务将会播放的内容，包括一条专题频道、多套剧集（部

分会由该OTT服务独家首播）、体育赛事，以及该OTT服务的

新功能和特点，即提供食谱和旅游贴士的互动领域、国际漫游

服务及下载功能。该环节十五次提及该OTT服务的名称，而其

标志有七次在预告片中可清楚看到。通讯局亦知悉，虽然该环

节并没有作出明确邀请，但有关结语可以说是隐晦地邀请观众

使用该OTT服务；以及  

 

(e)  通讯局认为在有关节目中对该OTT服务作出的上述提述（包括

其产品／服务、名称及标志）过分突出该 OTT服务，以致造成

等同广告的效果，而该等提述并非明显配合无线的免费电视服

务的节目巡礼的编辑需要，亦非以附带形式出现，因此违反了

《电视节目守则》第 11章第 3段。通讯局亦认为在该节目中把节

目材料与广告材料混合或加插广告材料，违反了《电视节目守

则》第 11章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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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   

 

经审慎考虑个案的具体事实和情况，包括违规的严重程度，以及无

线违反有关规管间接宣传条文的记录，通讯局决定向无线发出严重

警告，促请它严格遵守《电视节目守则》中的相关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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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三  —－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上十时三十分至十一时在

无线翡翠台播放的电视节目《哗鬼上学去之农夫篇》  

 

一名公众人士投诉上述电视节目，指两名主持在邀请一些英国男学

生与他们一起进行港式结拜仪式时，作出若干类似宣誓成为黑社会

成员的言论。  

 

通讯局的调查结果  

 

通讯局按照既定程序，详细考虑了投诉个案的细节及无线的陈述。

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以下各点：   

 

 个案的细节  

 

(a) 被投诉的节目是由一个二人组合主持的真人秀，该组合前往英

国体验当地寄宿学校的学生生活。有关节目在合家欣赏时间以

外的时段播放，并未列为「家长指引」或「成年观众」类别。

在节目中，两名主持在一连串活动后，感到与英国学生的友谊

加深了，其中一名主持提议众人一同以英语及广东话在烧烤炉

的炉火前起誓；以及  

 

(b) 根据专家的意见，虽然该谐趣惹笑的仪式并不构成黑社会仪式，

但在仪式中说出的有关字眼是未为大众普遍接纳，亦非正逐渐

融入日常用语的黑社会术语。  

  

《电视节目守则》中的相关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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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 4章第 5段  —  在合家欣赏时间内，不应使用尚未获广泛接纳

且可能会令一般观众反感的用语。该等用语可在其他时间使用，

惟使用时应审慎，并有节制。（有关黑社会术语的标准，请参

阅第 3章「一般节目标准」第 5(b)段）；以及  

 

(b) 第 3章第5(b)段  —  避免使用黑社会术语，尤其是未为大众普遍

接纳或正逐渐融入日常用语的黑社会术语。  

 

 

通讯局的审议  

 

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的相关资料后，认为：   

 

(a)  《电视节目守则》第 4章第 5段确立同一《守则》第 3章第 5(b)段

有关使用黑社会术语的规范。第 3章第 5(b)段是就有关标准作出

的独立陈述，适用于在任何节目内容中使用的黑社会术语，并

非如无线所指称，只适用于规范涉及描写黑社会组织及活动时

使用的黑社会术语；  

  

(b)  无线指某一栋笃笑表演亦曾使用同一用语，并以此唯一例子来

证明该用语已为大众普遍接纳或正逐渐融入日常用语。通讯局

认为如有关用语已为大众普遍接纳或正逐渐融入日常用语，除

了上述表演外，无线应能列举大量在日常用语中使用有关用语

的例子；以及  

 

(c)   通讯局关注在节目内使用黑社会术语的情况，并认为应避免使用

黑社会术语，尤其是未为大众普遍接纳或正逐渐融入日常用语



-  13  - 

的黑社会术语。  

  

裁决  

 

经审慎考虑个案的具体事实及情况，包括违规的严重程度、《电视

节目守则》的条文及无线的陈述，通讯局认为无线违反了《电视节

目守则》第 4章第 5段及第 3章第 5(b)段，决定向无线发出劝谕，促请

它严格遵守《电视节目守则》的相关条文。  

 


